
 1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 

101.08.29期初校務會議訂定通過 

102.08.28期初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01.20期末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06.30期末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6.30期末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8.26期初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1.18期末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6.28期末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08.28期初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06.30期末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要點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本校）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審

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校園規劃及其他與校務相關之重大事項。 

（二）依法令或本於職權所訂定之各種重要章則。 

（三）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四）校內組織設立、變更及停辦事項。 

（五）其他依法令應經校務會議議決事項。 

三、本會議組織成員及其產生方式如下： 

（一）本會議組織成員總人數合計二百零六人，由本校校長及各單位主管二十二人、全

體專任教師(含教官)一百五十八人、職員代表八人、家長會代表一人及經選舉產

生之學生代表十七人組成。 

（二）第一款職員代表，由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各推派二人，圖書館、人事室及會

計室共推派二人。 

（三）第一款家長會代表一人，由家長會會長擔任。 

（四）第一款學生代表，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及其他十五位學生

代表組成。 

四、代理教師應出席校務會議，並得參加提案、動議、發言、討論、審議及表決。 

五、本校本會議之召開方式，分為下列二類： 

（一）定期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召開日期列入學校行事曆，並於開會七日前公

告；召開日期變更時，應於開會十五日前公告。 

（二）臨時會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召開臨時會議： 

1、本會議代表五分之一以上連署，以書面附具案由請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

並於開會七日前公告。 

2、學校教職員工三分之一以上連署，以書面附具案由請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

開，並於開會七日前公告。 

3、因天災、緊急事故或行政單位認有必要：得隨時召開之，並應通知本會議組織

成員。 

六、本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之；校長因故無法召集或主持時，由其職務代理人召集並

主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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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會議開會及議決方式如下： 

（一）應有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成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二）成員以親自出席為原則；其有書面委託時，得由非成員之受託人代為出席，並有

發言及表決權。 

（三）成員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應有正當理由，並辦理請假。 

八、本會議之提案方式如下： 

（一）校長交議。 

（二）各主管單位提案。 

（三）家長會或教師會提案。 

（四）本會議組織成員十五人以上連署提案。 

（五）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及學生評議委員會主任委員等學生自治組織內部規範

通過之提案。 

（六）第五點第二款第一目或第二目之連署人提案。 

前項提案，應於開會七日前，提交本會議承辦單位彙整。但第五點第二款第三目

臨時會議之提案，不在此限。 

九、本會議程序如下： 

(一)主席宣布開會。 

1、主席報告議程，及各項程序預定時間。（如已印發議事日程者，此項從略） 

2、主席報告議程後，應徵詢出席人有無異議，如無異議，即為認可；如有異議應

提付討論及表決。 

(二)主席致詞。 

(三)駐區督學暨家長會代表致詞。 

(四)報告上次會議紀錄並確認。（文書組報告） 

(五)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業務單位報告） 

(六)討論提案。 

(七)各單位業務報告。 

(八)選舉。（無此事項者，從略） 

(九)臨時動議。 

(十)駐區督學指導。 

(十一)主席結論。 

(十二)散會。 

十、本會議召開前，由主辦單位通知各有關單位提交重點業務或各項業務報告書面資料

加以彙整裝訂成冊，於會議前三天 e-mail至出列席人員信箱，以供查閱。 

十一、職員代表及家長會代表名單分別由人事室及家長會於會議前一週提交文書組，以

憑寄發開會通知。各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及本校應列席老師部分不另個別通

知，由主辦單位以通報張貼各辦公室公佈欄。 

十二、本會議紀錄、錄音人員、由文書組負責安排人員。 

十三、本會議應出席而未出席者，除已核准差假外，列為年終考核之重要參考依據。 

十四、本要點經本會議通過，並報臺中市政府備查。 

 


